
保 險 篇 

Q1：何種身份需要參加勞保? 

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，年滿十五歲以上，六十五歲以下，與雇主（單位主管/計畫

主持人）間具僱傭關係之受僱者，皆應參加勞工保險。 

本校技工、工友、校務基金進用教學/研究/工作人員、計畫專任助理/臨時工、勞

僱型兼任助理皆屬適用人員。 

Q2：參加健保的資格為何? 

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，具一定雇主之受僱者皆需以其服務機關為投保單位。換

言之，只要受僱於本校之人員皆需參加健保。惟有下例二種情況得不於服務單位

投保： 

① 從事未逾三個月之短期性工作，且未喪失原有投保資格者； 

② 每週工作時數未滿十二小時者。 

Q3：為何勞工退休金雇主一定要提繳? 

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，雇主應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本國籍勞工按月提繳退休

金，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。 

Q4：外籍人士也可提繳勞工退休金嗎? 

外籍人士僅限下列三種資格者才可提繳勞工退休金 

① 與本國國民結婚，且獲准居留而在臺灣工作之外國人（外籍配偶）； 

② 前項外國人與其配偶離婚或其配偶死亡，而依法得在臺灣繼續居留工作者； 

③ 取得永久居留且在臺灣工作者。 

Q5：何時應辦理加保?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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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規定，到職當日應立即辦理加保。 

勞保無法追溯加保，如因可歸責於用人單位之各種因素致未能於到職當日完成加

保，受損之勞動權益應由用人單位或受僱者自行負責，且加保生效日始於送交投

保申請書至人事室起算。 

Q6：何時應辦理退保? 

依規定，離職當日（即最後上班日或最後支薪日）應立即辦理退保。 

如未即時通知人事室辦理退保，衍生之保費需由用人單位或受僱者自行至出納組

結清保費才可辦理退保。 

Q7：如何辦理退保?  

本校加保及退保均採申請制，退保時，請用人單位於受僱者離職前（聘期屆滿或

提前離職）主動將轉出異動申請書送至人事室辦理退保。轉出異動申請書（退保單）

裡產出?（第 10 頁） 

Q8：投保金額如何得知? 

依進用申請表所填報之每月實際薪資，對照本校「勞保/健保/勞退金個人及機關負

擔表」之月提繳工資欄位，即為投保金額。經人事室審核完畢之進用申請表上亦

會載明投保金額。 

 Q9：如何計算保險費?  

依本校「勞保/健保/勞退金個人及機關負擔表」之機關及個人保費金額即為受僱者

當月全月在保之保費。 

如為破月加保/退保（即非每月 1 日在職或非月底離職）之受僱者，保費計算請依

本校「勞保/健保/勞退金個人及機關負擔表」第二頁，查詢投保金額對應之每日應

負擔金額。 

http://personnel.npust.edu.tw/ezfiles/1/1001/img/2239/150257908.pdf
http://personnel.npust.edu.tw/ezfiles/1/1001/img/2239/150257908.pdf


計費原則：勞保費及勞退金，不論大小月，一律以 30 日計算；健保費不論哪日轉

入轉出，一律以當月最末日是否在保計收全月保費 

例①： 

甲員 2 月 18 日到職，投保金額 30,300 元➨先查詢 30,300 元之投保金額，再查詢

投保日數為 13 日之對應金額（30-18+1=13）。 

例②： 

乙員 3 月 29 日離職，投保金額 26,400 元➨先查詢 26,400 元之投保金額，再查詢

投保日數為 29 日之對應金額，且健保不需扣款。 

Q10：外籍人士需負擔的勞保費/勞退金如何計算?  

受僱者如非外籍配偶，其勞保費（機關及個人）需扣除 1%就業保險費，且勞退金

（機關）不需計算。外籍配偶及取得永久居留者，其勞保費及勞退金扣繳金額皆

與本國人相同。 

Q11：保費如何繳納? 

保費需由計畫主持人/用人單位自行至主計請購系統，按月登打薪資清冊（造冊詳

下圖），並依各受僱者投保狀態分別填入應扣保費，送至人事室審核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在校內有參加健保者，勞、健保、勞退費用請依查詢結果填入) 

(在校內無參加健保者，勞保勞退費用依查詢結果填入，二代保費計算方式為薪資×1.91%，填入薪資，

系統會自動帶出金額) 

(在校內有參加健保者適用) (在校內無參加健保者適用) 

① 

② 

http://140.127.2.179/?page=pur


Q12：兼任二項計畫以上，保費如何計算? 

勞僱型兼任助理經計畫主持人或用人單位同意兼職後，於各進用計畫之薪資需合

併投保，保費依薪資比例於各計畫經費項下分攤，並分別造冊送出審核。 

Q13：聘期內薪資調整應如何辦理? 

將核准後之簽呈及薪資調整申請書送至人事室辦理勞健保調薪，調整後之保費自

次月生效。 

例：丙員 4 月 22 日經簽准薪資調整，並將薪資調整申請書於當日送交人事室辦理

勞健保調薪，則調整後新投保金額之保費自 5 月始生效。 

Q14：計畫經費尚未核定，但人員已到職，可以先辦理加保嗎? 

可以。（請先下載紙本申請書填寫後送至人事室辦理） 

如果確認計畫已簽約，但因為經費尚未核定等原因，以致本校計畫處理表流程未

完成，但受僱者已實際自計畫執行日起到職，可先至人事室辦理加保以維護受僱

者勞動權益。惟如受僱者加保後，計畫/經費因故未執行或受僱者因故不聘用，期

間衍生之保費需由計畫主持人自行負擔。 

Q15：服兵役期間可繼續參加勞保嗎? 

依兵役法第 44 條規定，在營服役或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期間，學生保留學籍，

職工保留底缺年資；又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，被保險人應徵召服兵役，得繼續參

加勞工保險。 

除服補充兵外，健保一律依規定辦理轉出，復職再辦理轉入；勞工退休金一律於

服役期間轉出，復職再行提繳。 

故在職員工因需服兵役並經簽准留職停薪者，得依規定繼續參加勞工保險。 

http://personnel.npust.edu.tw/ezfiles/1/1001/img/2238/156383771.pdf


 Q16：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勞健保該如何繳納? 

依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，於育嬰留停期間，得繼繼參加原有之社會保險。次依全

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規定，申請育嬰留停者應以原投保金額繼續於原單

位投保。 

故經簽准育嬰留職停薪之受僱者，勞保及健保由雇主負擔部分應按月繳納，惟不

含 0.1%職災保費，繳納方式為用人單位自行造冊並送至人事室審核。個人負擔勞

保費可選擇育嬰留停期間繳納或延後 3 年再繳納，繳款單由勞保局於單月月底直

接寄送予被保險人；健保費由健保署按月寄送予被保險人繳納。 

另因留停期間不計入勞基法年資，故勞工退休金一律於留停日起停繳。 

Q17：因業務需求而延長工時支領的加班費，需要扣保費嗎? 

勞工保險之投保薪資是依勞基法規定之工資為準，即「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

酬；包括工資、薪金及按計時、計日、計月、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

金、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。」故只要是經常性給予之金額，

不論名目，皆需納入投保金額；而加班費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，不論應稅

或免稅加班費，均應列入月薪資總額申報投保薪資。 

① 如受僱者每月都有因延長工時而支領固定加班費，其投保金額請於進用時將加

班費與本薪一併計算為投保金額申報； 

② 每月都有延長工時，但加班費不固定，於第 3 個月時，請計算最近 3 個月之加

班費平均，將加班費與本薪一併計算後，送交調薪申請書至人事室辦理勞健保

調薪。並請以每 3 個月以為基準，重新審視加班費之平均與本薪合併後，是否

需辦理勞健保調薪。 



 Q18：按日/按時計酬的員工，每月支領薪資與原本約定的不同，需要辦理調薪嗎? 

按日/按時計酬的臨時工或兼任助理，原約定之薪資與實際到工支領薪資不同，且

已連續三個月，請計算出最近三個月平均薪資後，向人事室辦理勞健保調薪事

宜。 

 Q19：已在其他公司加保，來學校兼職工作也要加保嗎? 

勞工保險為在職保險，只要受僱單位都是勞保強制投保單位，一定要為所僱用員

工辦理加保，勞保是可以重複加保的。 

另外，勞退也一樣需要提繳。 

 Q20：因辦理活動需要聘請工作人員，聘期只有一天，也需要加保嗎? 

短期工作人員，如果活動為一段時期或數階段，或即使活動只有一天也需要加

保，投保方式為日保，計算方式為：日薪×30 換算為月投保薪資申報。 

例：7/24-7/25 辦理活動聘請一名兼任助理，日薪 1,264 元，則申報投保薪資為

38,200 元（1,264 元×30 日），再依 2 日之保費扣繳。 

 Q21：受僱者本身具農保資格，在學校工作可以不要加保嗎? 

不可以喔！本校為勞保強制投保單位，一定要為所僱用員工辦理加保。 

而農保被保險人仍以農業為主業，在農閒時兼職工作並加保，只要當年度農、勞

保重複加保的日數不起過 180 日，農保資格不受影響，但如果超過 180 日，農保

資格則自第 181 日取消。 

 Q22：勞保已辦理退休，領過老年給付，再回職場工作可以加保嗎? 

不得再參加勞工保險，但需參加職業災害保險，職災保費僅由雇主負擔。 

 

 



Q23：勞工因個人因素，有一個月都未到職工作，也無支薪，保費需要繳納嗎? 

只要未主動通知人事室辦理退保，受僱者之勞保資格不會自動辦理退保。員工因

故未到職亦未支薪，則當月保費無薪資可扣款，用人單位應至出納組以現金方式

繳納該員保費。 

 Q24：聘用的員工已辦理加保，但實際並未到職上，勞保可以取消嗎? 

受僱人實際上未到職亦未支薪，卻未於事前告知人事室致為未到職者辦理加保，

此屬可歸責於用人單位及受僱者之事由所致，爰未到職者之勞保應辦理取消，本

校已繳納之勞保費概不退還。故用人單位應以現金至出納組繳納該員之勞保費。 

Q25：眷屬要一起依附健保，保險費如何計算? 

眷屬之健保費與被保險人（即受僱者）相同。 

例：丁員個人健保費每月為 405 元，其共有 4 口眷屬依附參加健保，則每月健保

費需扣 1,620 元。（健保計費原則為超過 3 口眷屬依附，以 3 口眷屬計算，故丁員

本人及另外 3 口為計費人口，第 4 口眷屬不計費，金額為 405 元×4 人） 


